附件1
关于峨眉山市2019年财政决算情况的

报告

2020年9月29日在峨眉山市第十七届

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

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 廖学松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等法律规定和市人大常委会的安排，我代表市人民政府，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2019年我市财政决算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2019年财政决算情况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

我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00275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117.81%，同比增长24.37%，其中：税收收入161417万元，增长27.56%；非税收入38858万元，增长12.67%。加上返还性收入4054万元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8509万元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9169万元、债券转贷收入37998万元、上年结转3496万元、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000万元、调入资金3007万元，收入总量为350508万元。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5881万元，完成变动预算的99.59%；加上上解支出14953万元、债券还本支出42220万元、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6281万元，结转结余资金1173万元，支出总量为350508万元。收入总量减去支出总量后，一般公共预算实现收支平衡。

与向市十七届人大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，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数据一致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

2019年，我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292221万元，同比增长42.2%，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85170万元。加上上级补助收入1659万元、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35690万元、上年结余1518万元后，收入总量为331088万元。政府性基金支出296059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99.45%，加上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30390万元、调出资金3000万元、结转结余资金1639万元，支出总量为331088万元。收入总量减去支出总量后，实现收支平衡。

与向十七届人大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，数据一致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
2019年，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7万元，加上上年结转上级专项补助3352万元，本年可供安排支出合计3359万元。其中安排支出2063万元，调出7万元到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支出，国有资本经营结转下年继续使用1289万元。

与向十七届人大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，数据一致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

2019年社保基金预算收入7040万元，其中个人缴费收入1887万元，利息收入276万元，政府补贴收入4861万元，其他收入12万元，转移收入4万元。社保基金预算支出5706万元，其中基础养老金支出4736万元，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968万元，转移支出2万元，本年收支结余1334万元，年末滚存结余18118万元。

与向十七届人大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，数据一致。

二、一般预算重点支出情况及其他需要报告事项

（一）一般预算重点支出执行情况

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现285881万元。主要包含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4981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99.11%；国防支出269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100%；公共安全支出17893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100%；教育支出44356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99.93%；科学技术支出950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100%；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4570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99.48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7476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100%；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19143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100%；节能环保支出7303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97.99%；城乡社区支出31469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100%；农林水支出34619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99.75%；交通运输支出10521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100%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595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100%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694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92.16%；金融支出723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100%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038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99.33%；住房保障支出11212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100%；粮油物质储备支出650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100%；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803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81.88%；其他支出25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20%；债务付息支出14549万元,占变动预算的100%；债务发行费用支出42万元，占变动预算的100%。

（二）上年结转资金的使用情况

2019年动用上年结转资金5014万元，其中一般预算上年结转资金3496万元，基金预算上年结转资金1518万元。全部按原资金使用途径使用。

（三）上级财政补助资金的安排使用情况

2019年，我市共收到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财政补助资金101732万元（其中：税收返还补助4054万元、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78509万元、专项补助19169万元），加上上年上级专项项目结转资金3496万元，共计105228万元，实际安排支出104055万元，年末上级专项结转资金1173万元。

2019年收到上级基金补助资金1659万元，加上上年上级专项项目结转1112万元，共计2771万元，实际安排使用2205万元。年末结转下年566万元。

（四）本级预备费使用情况

2019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初安排预备费3000万元，主要用于镇乡纾难解困、临时价格补贴经费、景区违建农房整治、地质灾害防治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支出。
（五）超收收入安排情况

2019年我市一般公共预算实际完成200275万元，较调整预算194000万元超收6275万元，全部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。

（六）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规模和使用情况

2019年初我市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4655万元，减去编制2019年预算时动用4000万元，加上当年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6281万元，2019年末我市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6936万元。

（七）预算周转金规模和使用情况

我市2019年预算周转金规模没有发生变化，周转金余额仍为4万元。

（八）债务规模情况

2019年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2000万元。截至2019年末，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700700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余额415700万元，专项债务余额285000万元，控制在省财政厅核定的我市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876185万元范围内。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559469万元、专项债务限额316716万元。

三、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

收入量质齐升。2019年，面对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和经济下行压力带来的严峻形势，我市狠抓收入组织，强化税收征管，优化收入结构，努力培植财源，挖掘增收潜力，堵塞征管漏洞，实现收入平稳增长、收入质量大幅提升。2019年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0275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117.81%，同比增长24.37%，税占比80%；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292221万元，同比增长42.2%。

（二）保障水平持续增强。财政支出在确保全市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和单位正常运转经费情况下，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六条禁令，牢固树立政府过“紧日子”的思想，从严从紧编制部门预算。一是强化“三公”经费管理，压减三公经费支出，2019年三公经费决算在2018年基础上压缩27%。二是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，督促各部门落实压减一般性支出，将节约的资金优先用于民生、支持打赢“三大攻坚战”等重点领域；三是坚决压减非刚性、非必需的专项支出，用一般性支出的“减法”换取民生事业支出的“加法”，确保将每一分钱用在保运转、保民生、保重点的刀刃上。

（三）制度创新持续深化。进一步加大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力度，各项改革呈现出加速、提质、增效的显著特点。一是全面推进预算体制改革。2019年，出台了《峨眉山市深化财政改革巩固退出重整方案》（峨府发[2019]7号)。该方案提出了我市财政改革发展、保障、风控、管理四个目标，明确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、收入质量、民生支出、债务率等具体指标。确定了理顺财政职能、硬化预算约束、发挥政策作用、严控财政风险四个主要原则。强调了实行向上争取制度化、提升预算编制精准化、严格债务管理刚性化、预算绩效管理全面化、实施运行监测系统化、落实财经纪律法治化、推行队伍建设常态化七个方面重点工作。健全了领导机制、检查机制、督查机制、追责机制等组织保障机制。二是全面加强财政资金整合统筹使用。积极盘活财政存量，进一步加强结余结转资金管理，盘活的存量资金统筹用于我市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。三是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，推进电子化支付管理。
（四）财政监督持续增强。

一是强化专项资金监管。严格执行各项专项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，加大专项资金监管力度，完善事前审核、事中监控、事后检查机制，确保专项资金安全规范高效运行，发挥资金效益最大化。二是强化预算执行监管。严格执行部门预算，积极推进预算公开，做到科学完整编制预算、规范有效执行预算、公开透明监督预算，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和加大监督管理力度。三是强化财务制度监管。定期对全市所有预算单位财务内控管理制度建设、会计制度执行和重大财税政策落实情况加强检查，规范了会计实务操作，夯实了会计基础工作。

四、2019年财政重点工作

2019年，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。在市委的正确领导、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指导、市政协的民主协商下，全市财税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，紧紧围绕市委“137”发展战略，紧扣“文旅兴市年”工作主题，立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，深化财政改革，统筹财政资金，优化支出结构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，积极防范化解财政风险，全市财政平稳运行。

（一）加强政府债务管理

一是终止财政重整和开展整改。我市2019年7月终止财政重整，并完成全部19笔违规担保整改工作。二是积极筹措资金，按期还本付息。1—12月还本付息共计32.34亿元，其中：本金25.31亿元，利息7.03亿元,无任何违约情况发生。三是切实做好专项债申报工作。3个项目顺利发行专项债券，发行金额2.2亿元。向省厅争取借新还旧债券资金5.17亿元，申请各类金融奖补类补助资金609.66万元。截至12月底，我市政府债务余额70.07亿元，隐性债务余额87.39亿元，总计157.46亿元。

（二）深化国资国企改革

一是“1+3+n”国资国企体系初步形成。优化整合开源国投、城投公司等20家企业组建峨眉发展，下设峨秀、峨旅、峨城3家集团公司。选拔任命峨眉发展董事会成员6名、监事会主席1名、副总经理2名，批准任命峨秀、峨旅、峨城集团副总以上管理人员12名。二是兼并重组工作稳步推进。挖掘集团内部资源潜力，完成峨城集团商混公司组建；开展外部企业兼并重组，正在推进物流、茶叶经销、环保检测等业务的市场论证工作。三是融资规模不断扩大。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通过发行债券、融资租赁、项目贷款等方式融资到位资金35.75亿元（其中：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13.5亿元、旅游项目收益债8亿元、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贷款1.58亿元）。

（三）强化保障惠民生。

坚持“财力优先向民生集中、政策优先向民生倾斜、服务优先向民生覆盖”的原则，2019年全年民生支出19.4亿元，同比增长6.2%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67.8%。一是加强扶贫资金保障。共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805.30万元，并按要求设立财政扶贫资金专项库款保障专户。二是强化社会保障。社会保障持续提标扩面，城乡低保、残疾人等补贴标准持续提高，城乡居民养老、医疗保险参保覆盖面持续扩大，进一步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，巩固公立医院破除以药补医成果，持续落实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补偿政策。三是保障教育文化经费投入。落实教育优先发展要求，全年共安排中小学春季公用经费、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专项经费、改善办学条件等资金4.4亿元。实施文化惠民，安排1758万元支持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、农家书屋建设、峨眉新春百姓大联欢等。

（四）深化财金互动。

一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放大功能，以项目资本金、产业发展基金等形式，支持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，结合国企改革工作，支持国企做大做强。二是发挥财政政策的金融属性作用，对常年性必须安排的项目支出，转变为中长期财政扶持政策，撬动金融资本投入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。三是建立健全分险机制，投入适当财政资金，支持设立扶贫、农业、文旅、康养等产业分险基金，鼓励金融资本投入峨眉山市内实体产业。

以上2019年财政决算报告，请予审查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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